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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

（以下简称“生态护林员”）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

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和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

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》、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

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》、《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

金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生态护林员是指在国家级贫困县

所在的中西部 22 个省（含自治区、直辖市，下同）建档立

卡贫困人口范围内，由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购

买劳务，受聘参加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沙化土地等资源管护

服务的人员。

第三条 享受中央财政补助的生态护林员选聘范围为

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、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工作县及重点生

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助县（市、区、旗，以下简称“补助县”）。

第四条 建立由林业和草原、财政、扶贫等部门组成的

工作协调机制。各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牵头，与财政、扶

贫部门密切配合，根据业务职能划分管理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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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主要用于生态护林员的

管护劳务报酬支出。

第二章 生态护林员选聘及工作职责

第六条 生态护林员选聘坚持精准自愿、公正公开、稳

定持续、统一管理的原则。

第七条 选聘条件：

（一）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责任心强；

（二）列入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范围；

（三）身体条件能胜任野外巡护工作。

尚未脱贫或者已认定脱贫但按规定仍继续享受相关扶

贫政策、认真履行护林职责且符合上述条件，年度考核合格

的应当予以续聘。

第八条 选聘程序：

（一）公告。村两委发布选聘公告，明确选聘资格条件、

名额，选聘程序、方式以及聘用后的劳务关系，管护任务和

报酬，报名方式和需要提交的材料等内容；

（二）申报。贫困人口通过村两委向林业工作站（包括

乡镇林业草原工作机构，以下简称“林业工作站”）申报；

（三）审核。林业工作站组织对申报材料、个人素质等

方面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反馈村两委；

（四）公示。村两委将拟聘的生态护林员名单进行公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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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求村民意见；

（五）聘用。经县级林业和草原、财政、扶贫部门共同

审定后，根据县级人民政府有关规定，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

由乡镇人民政府委托村两委与生态护林员签订管护劳务协

议。

第九条 生态护林员管护劳务协议应当明确劳务关系、

管护范围、职责、期限和劳务报酬支付、考核等内容。

第十条 生态护林员因以下原因不能履行管护职责的，

应当按照管护劳务协议予以解聘。同时，按选聘程序及时补

聘。

（一）健康原因；

（二）违反协议、考核不合格；

（三）主动要求退出;

（四）精准识别为建档立卡非贫困人口。

第十一条 生态护林员工作职责：

（一）学习宣传林业和草原法律、法规、政策；

（二）对管护区内的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沙化土地等资

源进行日常巡护，对管护区内发生的森林和草原火情、火灾、

有害生物危害情况，乱砍滥伐林木、乱垦滥牧草原、乱捕滥

猎野生动物、乱采滥挖野生植物等破坏资源以及毁坏宣传

牌、标志牌、界桩、界碑、围栏等管护设施的行为，要及时

报告，能制止的应当及时予以制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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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做好管护劳务协议规定的其他工作和临时交办任

务。鼓励在符合条件的生态护林员中培养林草科技推广员。

第三章 部门职责分工

第十二条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根据中西部 22 个省贫困

人口数量、资源面积、政策等因素，负责提出分省生态护林

员补助资金分配建议，指导和监督生态护林员管理、配合财

政部做好资金使用监督和预算绩效管理；财政部负责生态护

林员补助资金年度预算编制并下达资金，对资金使用情况进

行监督和预算绩效管理；国务院扶贫办负责指导和监督生态

护林员选聘工作。

第十三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按照中央财政年

度资金安排情况，会同省级财政、扶贫等部门提出补助县生

态护林员资金分配方案及生态护林员管理实施细则，组织、

协调、指导、监督生态护林员选聘与管理工作，做好数据汇

总和信息报送；省级财政部门负责下达资金，对资金使用情

况进行监督管理；省级扶贫部门负责监督、核实生态护林员

身份。

第十四条 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县级生

态护林员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，指导乡镇人民政府开展选聘

及相关管理工作；县级财政部门负责生态护林员资金管理工

作；县级扶贫部门负责生态护林员身份审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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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保障管理

第十五条 中央财政按照每个生态护林员劳务补助标

准人年均 1万元测算，各地可以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统筹考虑

上一年度选聘的生态护林员管护补助标准、管护面积、管护

难易程度以及原有生态护林员劳务补助水平等因素，确定具

体补助标准。

第十六条 各地可结合实际，从生态护林员补助资金总

量中，或者根据本省财力筹集资金，为生态护林员购置简易

装备、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第十七条 林业工作站配合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生态护

林员选聘、续聘，建立健全生态护林员管理档案，及时更新

上报生态护林员动态变化情况，组织生态护林员按照管护劳

务协议开展业务工作，加强生态护林员日常管理。

第十八条 加强生态护林员培训。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

部门或者委托林业工作站每年应当组织开展生态护林员岗

位职责、业务知识、基本技能、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培训。

第十九条 加强生态护林员考核。县级林业和草原主管

部门建立健全生态护林员考核机制；林业工作站和村两委按

照考核要求对生态护林员进行考核，考核结果应当与生态护

林员管护劳务报酬挂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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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条 省级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会同省级财政部

门、扶贫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，报送国家林业

和草原局、财政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。

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、财政部、国

务院扶贫办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原通过《国家

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

关于开展 2019 年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选聘工作

的通知》（办规字〔2019〕114 号）发布的《建档立卡贫困

人口生态护林员管理办法》同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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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0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员

选聘实施方案编制提纲

一、名称

《××省（区、市）2020 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生态护林

员选聘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）。

二、实施范围和对象

实施范围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

重点县。实施对象为 2020 年新增生态护林员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1.经济社会基本情况

包括项目区包含的县数、人口（其中少数民族人口），

财政收入、年人均纯收入，交通、通讯以及已经脱贫摘帽情

况等。

2.项目区自然地理情况

项目区自然地理条件（包括地形地貌、气候条件、植被

条件）及土地利用结构，沙化土地面积、湿地面积、草原面

积，森林覆盖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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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贫困人口情况

2019 年底建档立卡贫困户、贫困人口及年人均纯收入

情况，包括收入水平、收入结构，致贫原因等。

4.林草资源及管护情况

（1）林草资源基本情况

森林资源情况，包括公益林地、商品林地面积，集体林、

国有林面积，森林及公益林面积，草原面积。国有林场、国

家级森林公园个数、经营面积。项目区湿地面积，国际重要

湿地、省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（含省级）、国家湿地公园

的个数及湿地面积，沙化土地尤其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、国

家沙漠公园个数、面积情况。

（2）林草资源管护情况

项目区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沙化土地资源管护情况，现

有乡村护林员、生态护林员队伍人均管护面积，管护对象，

管护区域，管护费用，管护体制、机制等。

5.林草精准扶贫工作基本情况

概述项目区“十三五”林草生态扶贫的目标、措施、重点

项目、重大举措、主要政策等。

（二）总体思路

1.指导思想

2.基本原则

3.实施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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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生态护林员精准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和增收情况，生

态护林员分别保护森林、草原、湿地、沙化土地面积，对地

方脱贫贡献情况等。

（三）主要任务

1.生态护林员安排

2020 年新增人数。分别阐述集体林、国有林场、国家

级森林公园、国际重要湿地、省级以上湿地自然保护区（含

省级）、国家湿地公园、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、国家沙漠公

园等生态护林员指标、管护区域、管护面积、管护对象，管

护区域与现有护林员、林草管护职工及生态护林员管护区域

对比，新增管护面积情况。

2.业务培训安排

重点针对生态护林员业务培训。

3.生态护林员管理

包括管理方式、管理机制，特别要明确生态护林员与现

有乡村护林员、林业管护职工关系。

4.其他方面

（四）资金测算及来源

中央财政按每人每年 1万元标准测算，各省（自治区、

直辖市）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统筹考虑管护面积与管护难度、

现有护林员工资、已聘生态护林员劳务补助水平等因素，确

定具体补助标准。特别要明确中央补助资金的分配、使用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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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。地方如有自筹资金，可阐述其来源、用途、使用方向等。

（五）效益评价

包括生态、经济、社会特别是对脱贫及带动脱贫效果的

评价及综合评价等。

（六）保障措施

保障项目实施需要的有关方面政策及绩效考核、组织管

理方式和机制，以及资金使用和管理、预期效益等保障措施。

注：相关附表沿用去年（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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